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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门课程只能安排一位教师申请办理结课手续。具体操

作如下：

步骤一：选择申请结课考试的课程

登录教务系统，点击“课程考试管理”→申请考试安排。

学生人数小于 300 人，选择“日常结课考试”，日常结

课只能安排在星期一到星期五；学生人数大于 300 人，选择

“公共课考试”，不限时间。按【确定】后显示所代课程列

表，选择拟申请考试课程【考试安排】，进入步骤二。

步骤二：设置课程考试时间

设置课程考试时间界面中,先确定考试日期，再选择考

试时间（※教师提前与学生商定考试日期和时间，避免考试

和上课冲突），点击【添加考试时间】，界面会出现一条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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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记录，点击右侧的【安排考场】进入步骤三。如放弃安排，

删除该记录。

步骤三：安排考试

系统会检查考试和上课冲突，无冲突会进入安排考试界面。

有冲突显示冲突的课程或考试列表，删除已安排的时间后，返回

上一步，按步骤二另选考试时间。

根据考场容量来选择班级，一般一个考场的容量小于 80 人。

重修学生的课序号是 610——617。在安排班级时，将重修生安

排在一起，正常班安排在一起。选择班级后，点击下方的【添加

考场】按钮，进入步骤四（※重修生较多的公共课程，可选择【按

课程班排】，将重修班安排后，安排正常班时会方便和高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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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四：选择教室

在选择教室界面中，首先根据班级所在校区选择教学楼，

点击【查询】按钮，会列出可以安排考试的空闲教室，然后

点击【按学号】或【随机】按钮选中教室（※教室所在校区

和学生所在校区不一致会有提示信息，选择“取消”，重新

选择教学楼和教室）。

重复步骤三、四，所有班级安排完成（页面下方“需排

列表”已清空）后，点击【返回】，申请考试列表显示所安

排的考试。如需修改，点击【考试安排】。确认无误后，点

击提交状态列中的【未提交】，提交状态变成已提交后，申

请进入审批环节。教师提交调课申请后，一定要及时告知系

主任进行审批。


